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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告开篇和事故性质认定

（一）报告开篇

2023 年 9 月 26 日 16 时 30 分许，位于嘉定区马陆镇丰登路

1199 号的上海佳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内，发生一起高处坠

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4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上海市实

施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的若干规定》（沪府规

〔2023〕5 号）和《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有关事项的决定》（嘉府发〔2020〕24 号），由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，会同区公安分局、总工会、马陆镇人民政府，并邀

请区委监察委组成事故调查组。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

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

议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这是一起一般等级的高处坠落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.王亚民，男，汉族，49 岁，个人包工头，承接消防设施

安装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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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海茂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茂赛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3MA1GPNQAXU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沿钱公路 5601 号 1

幢，法定代表人：汪金李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.0000 万元整，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19 日，营业期限：2020 年 11 月 19 日

至 2040 年 11 月 18 日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

动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建设工程设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

电线、电缆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劳动保护用品销售；塑料制品

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

机械设备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3.上海佳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凯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6MA1J9E3539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丰功路 850

号2幢1层A区，法定代表人：代玉珍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00.0000

万元整，成立日期：2017 年 4 月 19 日，营业期限：2017 年 4

月 19 日至不约定期限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国际货物运输代

理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

装卸搬运；包装服务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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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汽车零配

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；摩托车及零配

件零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五金产品批发；五金产

品零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

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酒类经营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（二）事故工程承发包情况

2023 年 7 月，佳凯公司在消防检查中被查出东侧仓库的 B

库未安装喷淋及烟感，为了落实整改，佳凯公司总经理庄俊涛找

到之前曾为公司维修过消防栓的王亚民，经过商谈后，王亚民接

下了安装消防喷淋及烟感的工程。

王亚民在接到佳凯公司喷淋及烟感安装工程后，因庄俊涛要

求公对公发包该项目，王亚民遂找到其老乡茂赛公司法定代表人

汪金李，希望用茂赛公司名义承接该工程，汪金李向王亚明表明

茂赛公司并无承接消防工程施工的资质后，王亚民表示只需要在

合同及安全协议上盖茂赛公司公章、工程结束后开发票就可以

了，汪金李同意后在《消防管安装合同书》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

上加盖了茂赛公司公章。

2023 年 8 月 1 日，庄俊涛与王亚民签订了《消防管安装合

同书》及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，均加盖有佳凯公司及茂赛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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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章，合同工程名称：室内消防整改；工程范围：厂区内 ABCDE

栋厂房地下消防管，厂区 1#厂房喷淋烟感安装；承包方式：包

工包料；合同总价未定。《安装施工清单》中施工所含内容：1、

喷淋泵 2 台、压力罐 1 台、稳压泵 2 台、控制柜 2 台（合计 53000

元）；2、DN150-DN25 镀锌管道安装；3、烟感、喷淋泵安装（80

元/平方米）；4、支架安装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王亚明未制定消防喷淋及烟感安装的施工方案，本人及雇

佣的张言放、邓鹏辉均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。

2.茂赛公司由汪金李于 2020 年成立，主要从事室内装修工

程，公司仅汪金李一人，未取得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，未

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

3.佳凯公司由庄俊涛于 2017 年成立，法定代表人代玉珍是

庄俊涛妻子，公司共有 8 名员工，日常经营管理由庄俊涛总负责。

佳凯公司提供了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及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》，

但提供的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中“企业外包工程安全生产制度”

的一系列要求
[1]
在此次喷淋及烟感安装工程过程中未认真落实。

4.签订的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中的相关责任、义务及协议内

容，佳凯公司及王亚明均未认真落实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[1] 佳凯公司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二十、企业外包工程安全生产制度：“二、本单位…（一）审核外包施工单位

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相关工程项目的施工资质；（二）对外包施工单位的员工进行审核登记；…六、生产经营单位

和外包施工单位必须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并配备专职的监护人员，落实监管责任。…”



5

2023 年 9 月 26 日 7 时 30 分许，王亚民带着徒弟邓鹏辉、

临时雇佣的工人张言放来到丰登路 1199 号的佳凯公司，三人先

将仓库外接消防管道时破土开挖处重新回填找平，至 10 时许，

该工作完成。王亚民与张言放使用升降车从仓库北侧墙壁开口处

进入 B 库吊顶内开始安装烟感的布管及穿电线。午饭后，王亚民

有事离开施工现场，由张言放和邓鹏辉继续施工，二人利用升降

车在仓库北侧布管，15 时 30 分许，布管结束后开始穿电线，邓

鹏辉站在北侧仓库内的升降车上、张言放在 B 库吊顶内，张言放

用邓鹏辉传过去的穿线器将电线传送至北侧仓库升降车上的邓

鹏辉处，16 时 30 分许，二人在穿一路烟感电线时，邓鹏辉感觉

传给张言放的穿线器突然下坠，担心张言放可能出事了，邓鹏辉

随即拨打张言放电话，但无人接听，邓鹏辉立即从升降车下至地

面并赶到隔墙的 B 库内，发现张言放仰面躺倒在地上，正上方吊

顶处破了一个口子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邓鹏辉发现张言放坠落后随即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，约

20 多分钟后“120”救护人员到场，确认张言放已经死亡，并通

知“110”到场。

四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

死者：张言放，男，53 岁，汉族，安徽省濉溪县人。系王

亚民临时雇佣的施工人员，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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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。

（二）事故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40 万元。

五、鉴定、调查及事故现场情况

（一）鉴定情况

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《居民死亡确认

书》确认，张言放死亡原因为“高坠”。

（二）相关调查情况

1.茂赛公司未参与佳凯公司喷淋及烟感安装工程的施工作

业管理。事故发生后，因王亚民找不到施工人员进行工程收尾工

作，王亚民找到汪金李求助，因考虑到二人相识 10 多年、是一

起来上海打工的老乡，汪金李帮助王亚民一起完成了工程的收尾

施工。

2.佳凯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及 8 月 9 日分别将 20 万元

及 15 万元的工程款转至茂赛公司账户上，汪金李在收到工程款

当日就将扣除税金后的19万元及14.6万元转至王亚民的私人账

户中。事故发生后，王亚民表示佳凯公司也不需要开发票后，汪

金李将之前留下的 1.4 万元预留税金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给了

王亚民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现场可见：佳凯公司东侧仓库分南北两个库区，北库区（B

库）在进行喷淋及烟感安装施工，南北两库区由一面隔墙隔开（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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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，南库区第四排货架靠近防火墙顶部有一处开口，可进入北

库区吊顶内（图 2）；开口处西侧第一排货架处停放着一台升降

车（图 3），升降车上有红黑色的穿线钢丝绳及工具（图 4）；

北库区第四通道靠近南侧上方吊顶处有一破损口，正下方地面上

有大量血迹，破口处有垂下的红蓝色电线，破口处距离地面高度

7.9 米（图 5、6）。

图 1 图 2

图 3 图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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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图 6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事故直接原因是：张言放未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进

行登高作业施工，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。在未采取安

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吊顶内施工，未意识到存在的危险，踩破

吊顶防火板后坠落至地面，导致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王亚民借用不具备消防工程施工资质的茂赛公司名义承

接佳凯公司工程，雇佣无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人员从

事登高作业；未认真履行施工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未制定施工作

业方案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能使施工人员认识

到工作中存在的危险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是导致事故发生

的间接原因之一。

2.茂赛公司不具备消防工程施工资质，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

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同意王亚民利用其名义承接佳凯公司喷

淋及烟感安装工程，未对安装施工过程进行安全管理，是导致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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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。

3.佳凯公司未认真履行发包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有效

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审查承包方的资质及安全生

产条件，未审核承包方特种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，未对承包方施

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承包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

失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三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1.建议免予追究的责任人员

（1）张言放，王亚民临时雇佣的施工人员。未取得高处作

业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登高施工作业，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和安

全知识。在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吊顶内施工，未意识

到存在的危险，踩破吊顶防火板后坠落至地面导致死亡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张言放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.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责任人员

（2）王亚民，个人包工头，佳凯公司喷淋及烟感安装工程

的实际承包人。借用不具备消防工程施工资质的茂赛公司名义承

接佳凯公司工程，未认真落实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中的相关内容，

雇佣无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人员从事登高作业；未认

真履行施工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未制定施工作业方案，未对施工

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能使施工人员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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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3.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

（3）汪金李，茂赛公司法定代表人（股东）。未建立本单

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公司不具备消防工程施

工资质，同意王亚民利用其公司名义承接佳凯公司喷淋及烟感安

装工程，未对安装施工过程进行安全管理
[2]
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

导及管理责任。

（4）金玉虎，佳凯公司仓库主管，具体负责喷淋及烟感安

装工程现场监管。未认真履行发包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严

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认真落实《施工安全协议

书》中的相关内容，未审核承包方高处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上岗

资格，未对承包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承包方

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
[3]
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（5）庄俊涛，佳凯公司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（股东），全

面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。未认真履行发包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，未严格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认真落实《施工

安全协议书》中的相关内容，未审查承包方的资质及安全生产条

件，未审核承包方特种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，未落实对承包方施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。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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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承包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

失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[4]
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及管理责任。

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汪金李[6]、金玉虎
[5]
、庄俊涛

[6]
分

别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1.茂赛公司不具备消防工程施工资质，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

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同意王亚民利用其名义承接佳凯公司喷

淋及烟感安装工程，未对安装施工过程进行安全管理
[7]
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责任。

2.佳凯公司未认真履行发包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有效

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认真落实《施工安全协议书》

中的相关内容，未严格审查承包方的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，未审

核承包方特种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，未对承包方施工人员进行必

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对承包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
[8]
，对事故
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（三）（五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

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: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…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…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…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

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

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

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

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…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，

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

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…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，

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、物资、技术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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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负有责任。

鉴于茂赛公司、佳凯公司均为自然人独资的小微企业，在分

别对其主要负责人（股东）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，建议不再另

对其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佳凯公司位于马陆镇仓场村，仓场村村委会落实安全生产属

地监管责任不力，对“开展危险作业、委外作业安全专项治理行

动”“外包外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”组织部署和宣传培

训告知不到位。

建议仓场村村委会向马陆镇党委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八、整改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茂赛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本单位规章制度，

加强内部管理，坚决杜绝出借本公司名义承接工程的情况再次发

生。

（二）佳凯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

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建立相应的机

制，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各项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得到有效执行；要认真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

整治工作，规范生产经营行为，依法发包生产经营项目，严格审

员的投入保障力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…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

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

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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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承包单位的相关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，不得将项目发包给不具

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；要切实加强对承发

包工程的安全管理，认真履行发包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要对承

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

应当及时督促整改，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仓场村村委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基层

属地安全管理责任的落实，切实加强对危险作业、委外作业、外

包外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的组织部署和宣传培训告

知，加强日常安全生产检查，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属地企业在外

包外租过程中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

发生。


